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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各學系輔系條件 

院別 系別 申請輔系條件 相關法規 

教育 

學院 

教育學系 《未辦理》 《未辦理》 

諮商與輔導學系 

一、申請資格：本校各系學士班學生前一學年每學
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
十以內者。 

二、應繳交之審查資料：歷年成績單〈含班級名
次〉、讀書計畫、自傳。 

三、錄取名額：每學期擇優錄取，最多 2名。 

國立臺南大學學生修
讀諮商與輔導學系輔
系甄選要點 

幼兒教育學系 《未辦理》 《未辦理》 

特殊教育學系 《未辦理》 《未辦理》 

體育學系 

（113學年度起開

放申請) 

申請本系為輔系時，須修滿 22學分。從本系課程
中修習系核心必修學科 18學分，及系核心必修術
科田徑（一）（二）、游泳（一）（二）4學
分。 

 

人文 

學院 

國語文學系 

一、「中文閱讀與書寫」課程成績在修課班級的前
百分之三十以內。 
二、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
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
學系輔系修讀要點 

文化與自然資源系 
一、申請資格：本校各系學士班學生前一學年每學

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三
十以內者。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
自然資源學系學生修
讀輔系要點 

英語學系 

一、申請資格：本校各系學士班學生前一學年每學
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
十以內者；其學業、操行與大一英文成績均須
在 80分以上。 

國立臺南大學英語學
系輔系修讀要點 

理工 

學院 

應用數學系 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應用數
學系修讀輔系要點 

材料科學系 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申請  

資訊工程學系 

一、申請資格： 
（一） 修畢本系開設之「計算機程式設計(一)、線

性代數」且成績及格者。 
（二） 前一學年總成績在就讀班級前二分之一以

內。 
二、修課規定： 
（一） 先修科目：計算機程式設計(一)、線性代

數。 
（二） 必修科目：離散數學、資料結構、計算機網

路、計算機組織、作業系統、資料庫系統。 
（三） 選修科目：本系所開之必修科目或選修科

目。  
前項所訂課程需在本系修習，方予承認。 

三、繳交資料： 
（一） 修讀輔系申請書。 
（二） 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 

國立臺南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修讀輔系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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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系別 申請輔系條件 相關法規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申
請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
習科技學系學生修讀
輔系辦法 

電機工程學系 

一、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

申請。 

二、修課規定：必修 18學分，選修 9學分。 

（一） 必修科目：電子學 (一)(二)、電路學

(一)(二)、工程數學(一)(二)。 

（二） 選修科目：本系所開之必修科目或選修科

目。 

前項所訂課程需在本系修習，方予承認。 

國立臺南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輔系修讀要點 

藝術 

學院 

音樂學系 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申請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未辦理》 《未辦理》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申請  

環境 

與 

生態 

學院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113學年度起開

放申請) 

一、修課規劃 
（一）必修科目：輸送現象、熱力學(一)、熱力學

(二)、流體力學、電路學(一) 
（二）選修科目：本系所開之必修科目或選修科

目。 

二、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
申請 

 

生物科技學系 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生物科
技學系修讀輔系要點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申請  

管理 

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線上提出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
理學系輔系修讀要點 

經營與管理學系 

一、 於教務處每學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向系上提出

申請。 
二、 申請資格：本校各系學士班學生前一學年每學

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前百分之五十之內者，
擇優錄取。 

國立臺南大學經營與
管理學系輔系修讀要
點 

 

備註： 

一、本表為各學系訂定之輔系條件，修讀輔系之課程架構及申請所需繳交備審資料，請洽各學系辦或

至各學系網頁查詢。 

二、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六條…學生得自行修習輔系所需科目學分，並於應屆畢業之當學期

申請取得輔系審核。 

(一)第一學期：應於十一月底之前提出。 

(二)第二學期：應於五月底之前提出。 

三、相關輔系事項請洽教務處學籍成績組（分機 211）查詢。 


